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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本标准按照GB/T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标准代替GB/T12544—1990《汽车最高车速试验方法》。
本标准对GB/T12544—1990作出的主要技术变动情况如下:
———增加了第3章“术语和定义”;
———修改试验条件,在其中增加了4.1“车辆条件”、4.2“测量参数及其单位、精确度”、4.3“道路特

性”、4.4“大气条件”、4.5“车辆试验质量及载荷分布”;
———修改5.2.1直线道路双方向试验方法,将试验次数由“往返各进行一次”改为“每个方向上的试

验不少于1次”;
———增加了5.2.2“单方向试验”;
———增加了5.3“环形道路上的最高车速”并引入环形道路修正因数;
———增加了附录A“环形道路修正因数确定规程”及附录B“空气密度计算公式”。
本标准的技术内容参考ECER68:1997《关于就最大车速测量方面批准机动车的统一规定》编制。
本标准与ECER68:1997的主要差异如下:
———取消了申请认证程序的部分管理内容;
———取消了车型认证通知书;
———取消了认证标志的布置;
———取消了生产一致性管理的相关内容。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。
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(SAC/TC114)归口。
本标准起草单位: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、海南热带汽车试验有限公司、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乘用车公司、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、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、神龙汽车有限公司、郑州宇通

客车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、东风日产乘用车技术中心、汉阳专用汽车研

究所。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王学平、麦瑞礼、谢晋中、高岳、王怀国、龚红兵、张善谦、陶臣军、鲍警予、张喆、

石建华、刘钢、吴跃玲。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:
———GB/T1334—1977;
———GB/T12544—199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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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最高车速试验方法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汽车最高车速的试验方法。
本标准适用于除电动汽车外的汽车。汽车列车可参照执行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12428 客车装载质量计算方法

GB/T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最高车速 maximumspeed
按规定的试验方法,车辆能够保持的最高稳定车速。

4 试验条件

4.1 车辆条件

4.1.1 车辆应清洁,车窗和乘客舱内通风装置应关闭,除非试验车辆有特殊要求。

4.1.2 除试验必需的设备和车辆日常操纵部件外,应关闭车上的照明装置及辅助装置。

4.2 测量参数及其单位、精确度

测量参数及其单位、精确度要求见表1。

表1 测量参数、单位及精确度

参数 单位 精确度

时间 s ±0.1s

长度 m ±0.1%

大气温度 ℃ ±1℃

大气压力 kPa ±1kPa

速度 km/h ±1%或±0.1km/h(选取较大值)

质量 kg ±0.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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